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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问题不断涌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日趋迫切。 由于城市治理的独特性，寻找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

逻辑十分必要。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治理理念密切相关，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以城市治理理念为引领，城市治理体系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基础，城市治理能力是应对

“城市病”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城市治理理念主要由目

的层的人本治理理念和手段层的依法治理理念、系统治理理念和智慧治理理念构成。 城市

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法构成，分别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和如何治

理的问题。 与此相应，城市治理能力由城市动员能力、城市管理能力、城市发展能力和精细

治理能力构成，既对应城市治理体系的理论构成，又回应城市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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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城市、城市化与城市治理

城市是一种历史现象。 我国城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据考古发现，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就

产生了城市的雏形，在夏朝后期形成了古代城市。 然而在语言史中，城市作为一个语词出现则是近

现代的事情。 在古代汉语中，“城，以盛民也”，是指都邑或都邑周围的墙垣；“市，买卖之所也”，是交

易买卖的行为或场所，并无“城市”这个词语。根据美国城市史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等人的研究，在其

他文明古国也很早就出现了城市，并经由城堡、城邦等形式发展[1]。 如果说古代城市的兴起多基于

政治和军事原因的话，近现代城市的兴盛则更多基于工商业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

引致的城市化使得许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市的数量、规模和功能都远非古代可比拟。 城市

成为非农业人口的集中地，也是商业、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的中心。本质上，城市是人和资源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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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空间的高度聚集与协同，最根本的是人与人、人与其产出之间的关系，城市的盛衰荣辱归根结底

在于人，在于城市生活的市民。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中非农产业比重上升、 城市人口比重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大

的过程。 伴随着城市化过程，城市意识、城市文明、城市生产与生活方式等得以形成和确立。 新中国

建国初期，我国的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左右，数量也只有5000多万人。 1978年这一比例也仅

为17.92%，数量达到了1.7亿。 到2015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56.10%，数量超过了7.7亿。 [2]在将近

四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近4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增加了6个多亿，这样迅猛的城市

化速度世所罕见。与快速、高度时间压缩的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就是城市问题的快速积累和集中爆

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发展速度的加快，许多城市出现了资源、环境等承载

能力不足乃至“超载”的情况，城市体系出现了结构失衡、失调，各种“城市病”涌现，如资源短缺、交

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贫困、治安恶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等等。 城市治理的命题也随着上

述“城市病”的出现而提上日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

标，也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则明确提出

了“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当然，城市治理与国家治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治理在宏观上设定了城市治理的框架，是城市治理必须要

考虑、衔接和融入的治理生态。但在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省域治理、城市治理、县域治理和乡村治理

的多层治理结构中，唯有城市治理面对空间高度压缩、资源和人口高度聚集状况，有其独特的治理

对象和目标，也需要独特的治理方法和工具，因而有必要从治理理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方面

进行总体谋划和专门研究，找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

二、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逻辑体系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治理这个概念风靡全球，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 从政治学的角

度看，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其基本理念是相

对于单方面的统治而言，更强调政府分权、主体多元、社会自治。 [3]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治理的

含义也不同于传统的治国理政和西方的治理概念， 不同限定语的治理可能具有迥异的内涵。 在我

国，国家治理的概念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即“党领导人民有效治

理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上，在具体手段和举措中加入了西方治理理论的某些元素改造而成的。 [4]城

市治理不是国家治理的简单拷贝，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 城市治理是指城市的政府、城市的居民

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通过开放参与、平等协商、分工协作的方式达成城市公共事务的决

策，以实现城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 [5]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俞可平教授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涉及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

理效果三要素，是一个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核心是指国家的制度体系及其制度执行能力[6]。 对于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本文认为，城市治理体系是指城市治理运行中必然涉及的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法（包括

治理体制、机制、技术等）等因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以及对此整体进行明确界定的制度因素。城市治理

能力不是单纯指城市政府能力， 而是指城市治理主体通过整合利用相关资源， 采用合理工具和手

段， 以解决城市治理中的问题和实现城市治理目标的能力。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

整体，是城市治理的两个基本面向，二者相辅相成。 其中，城市治理体系侧重城市治理要素构成，是

相对静态的，是城市治理能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城市治理能力则侧重城市治理要素的功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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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动态的，是城市治理体系有效运转形成的结果。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构分别有其价值理念和现实需要。 合理的城市治理体系的建构必

然以合理的城市治理理念作为价值基础， 而强大的城市治理能力则必须能满足城市运行和城市发

展对其提出的能力需求。据此，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逻辑是：首先，城市治理的体系

构建以一定的城市治理理念为导引，没有鲜明治理理念指导的城市治理体系是盲目的，也就不可能

是合理的、完善的和具有前瞻性的。 因此，城市治理理念是城市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 其次，城

市治理体系又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基础。一个完善、有机、协调、弹性的城市治理体系是城市治理能力

的必要保证；城市治理能力则是城市治理体系效能发挥情况的反映，也预警城市治理体系的改进。
因此，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的原因。第三，城市

治理能力是应对“城市病”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城市治理能力建设必须既要坚持问

题导向，能解决当前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处理棘手的城市问题，又要坚持使命导向，能主导城市

未来的发展。 因此，“城市病”和城市发展从当前和未来两个时间维度给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需求。
如果城市治理体系不能适应这种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需求， 那城市治理体系也需要相应进行改革或

改进。 其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框架

三、城市治理理念定位

理念决定行动的指向和价值归属。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受到城市治理理念的指引。按

照城市治理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二分思路，可以将城市治理理念分为目标层和手段层，
分别代表城市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工具选择。城市治理的目标应该是让市民的生活更美好，因此城市

治理理念的目标层是“以人为本”，即人本治理理念。 在现代城市治理实践中，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

治理理念，就要综合运用法治思维、全局思维和精准思维。其中，法治思维是现代治理的必然要求和

城市治理的公信力基础；全局思维是面对城市多因素复杂治理所必备的统筹思维能力；精准思维则

是实现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必由之路。 法治思维、全局思维和精准思维分别从城市治理的法律起点、
整体协同和“靶向治理”三个方面规定了城市治理的理念。 相应的，在城市治理中就要秉持依法治

理、系统治理和智慧治理的理念。 因此，城市治理的理念应该包括人本治理理念、依法治理理念、系

统治理理念和智慧治理理念等四大理念， 人本治理理念是目标层理念， 后三个理念则是手段层理

念，四大理念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
1.人本治理理念

人本治理理念从根本上强调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 一方面， 人本治理理念源远流

长。 中国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所以特别

强调“养民”，如“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这种“民为国之本”的思想为城市治理中“以人为本”治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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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提供了思想渊源。就现代而言，无论是经济学家基于规模经济考虑，还是刘易斯·芒福德将城市视

为文化容器与磁体的观点，城市的本质及其功能展现的基础都是人，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人过

上更好的生活， 实现更全面的发展。 那种将城市视为一台高精度机器的结构主义观点不是没有道

理，但其认识是机械的，已经被人本主义的观点所改造。 城因人而生，人为城之本，城市的存在是为

了让人的生活更美好，以人为本应该作为城市治理最根本的理念。 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治理的应有

之义，民主也要求实行人本治理的理念。 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

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7]。 在中国，城市治理中的人本理念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之“人民当家作主”的

要求在城市治理中的体现，也是群众路线在城市治理中的必然要求。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
共同缔造、共生共创共享等强调市民本位的城市治理理念已经在不少城市落地开花。2015年中央城

市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也体现了这一要求。 因

此，以人为本作为城市治理的根本理念有其思想源泉和政治与政策共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要求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形成从政府到市民的决策环贯穿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全过程，人

本治理的理念也是依法治理、系统治理和智慧治理三大理念的统揽。
2.依法治理理念

依法治理理念的核心是建立法治政府。传统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德主刑辅的统治模式，道德教

化相较于严刑峻法在统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三纲五常”“五伦” 等礼教规则在社会治理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治理模式人伦化、人情化过重，这与强调公平、正义的现代法治理念存在龃龉。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更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虽然我国的现代城市治理依然需要正视传

统文化对市民的深刻影响，但必须转移到以法治为主的轨道上来，实行法主德辅的治理模式。“法律

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诚如斯言，“没有法治，便无善治，也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8]。
同样，没有法治就没有城市治理现代化。 一是城市治理的权力直接来源于法律。 在现代代议制间接

民主政体中，公权力的最终源头是人民，以文本形式呈现在法律和法规中。同样，现代城市治理的权

力也来源于作为人民意志体现的法律文本中。二是城市治理的权力运用依照法律。法律规定了城市

治理行为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给运用权力进行治理的主体设定了权力范围和边界。三是软法治理在

城市治理中勃兴。软法“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

实效的法律规范”[9]。 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多样化等典型特征，治

理的依据不仅包括国家立法，而且包括非国家制定和保障实施的规则，也就是说不仅包括硬法，还

包括软法[10]。软法治理在城市社区治理、环境治理、区域合作治理中有着广泛应用。中央决策层也认

识到法治对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2014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治城”、建设法治城市政府成为题中之义。依法

治理的理念贯穿于城市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方法中，治理主体要有法律授权，对客体进行治理要依

法开展，采用的治理方法要具有合法性。依法治理理念要求城市政府要依法行政，企业、公民和社会

要依法办事，城市问题的解决和城市发展不能违背法律的要求，城市治理的制度、体制、机制、技术

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3.系统治理理念

系统治理理念的根本在于统筹考虑各种治理因素进行综合施治。 系统治理的理念贯穿于城市

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方法中。 一是关于城市治理主客体的系统理念。 俞可平教授认为，政府治理、市

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 [11]。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城市治

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与中央层面国家治理相对应的地方层面国家治理。 因此，在中央没有专

擅治理权的情况下，我国城市治理的重要次级体系也必然包含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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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府、市场和社会既是治理主体又可能是治理客体的相关者，因此城市治理必须系统考虑主客体

及其关系模式，不能造成主客体关系的割裂。 二是关于城市内部治理要素的系统理念。 城市是一个

多种要素和问题的聚合系统，城市治理则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治理理念要求城市治理立足城市发

展阶段，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城市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城市

建设和发展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

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很好地阐释了系统治理

理念的内容。 三是关于城市治理外部环境的系统理念。 城市内部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城市不是一个

封闭系统，而是处在全球、国家、省域的范围内。城市治理必须将城市视为一个相对稳定而又始终开

放的系统。 城市治理必须考虑其在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省域治理、县域治理等多层治理[12]中的地位

和角色（比如国家命名“中心城市”就是对城市的定位，也是对国家和该类城市关系的界定，对应的

城市治理就必须考虑其与国家治理、区域治理的关系），必须考虑横向和纵向政府间关系对城市治

理的意义。此外，中国的城市目前还是被定位为城乡合治模式下的区域型建制而非城乡分治模式下

的市镇建制，城市治理还要考虑城市的非城市区域。所以，在系统治理理念下，不少城市提出了推进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同步发展的战略。 四是关于城市治理方法的系统理

念。从制度、体制、机制和技术上全面寻找和优化城市治理的方法，系统而不是片面选用城市治理方

法，注重城市治理方法的系统影响，形成城市治理方法体系。
4.智慧治理理念

智慧治理理念的本质在于依托新技术、汇集众智实现精细治理。 首先，现代信息技术是智慧治

理的技术基础。随着人类跨入数据时代，物联网、地理信息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社

会计算等关键技术在数据收集、数据传输和数据处理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据时代使得智

慧治理成为必然，而作为技术基础的前述先进技术，则为智慧治理提供了可能。 在信息和数据技术

的支撑下，收集城市治理客体的动态数据已经成为现实。 对所收集的城市治理数据进行技术分析，
可以前瞻城市问题和城市治理的规律，进而选用和调整城市治理的方法，实现城市治理方法的弹性

化，从而增进城市治理的效果。 其次，结合“小聪明”+“大智慧”是智慧治理理念的关键。 历史地看，
技术是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也是治理革命的重要助推器。 但历史也一再表明，只有结合相应

的制度等其他文明要素，技术才能更好发挥其正向作用。智慧治理不同于电子政务和大数据治理中

的技术治理取向（其本质是智能化和自动化），而是认为技术服从于理念、价值等因素的实际需要。
智慧治理是结合了治理中的“小聪明”（技术）和“大智慧”（理念、制度、体制、机制），强调城市治理在

制度、体制、机制和技术等方面都要全面实现智慧化并深度融合，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城市治

理决策、执行和评估等有机结合，创新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实现城市治理制度、体制、机制和技术

的适时更新和城市治理模式的动态调整，构建弹性、权变、可持续的城市治理模式。 其三，精细治理

是智慧治理理念的必然要求。 粗放的城市治理浪费城市资源，贬损治理者的公信力，拉低治理绩效

和城市品位，是短视和缺乏智慧的表现。 智慧意味着从公共利益出发，对相关治理要素及其关系的

完全了解并据此采取恰当的治理行动。 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城市这台机器，其零部件和整体

都有了精细生产、调试和维修的可能。换言之，城市治理的精耕细作时代已经来临。智慧治理理念下

的城市精细治理要求城市治理体系精密构建，城市治理主体精明能干，城市治理客体精准界定，城

市治理手段精确匹配，城市治理成本精打细算，城市治理绩效精益求精。

四、城市治理体系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可为城市治理体系构建提供理论参考。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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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社会组织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宪法法律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构成的有机整体 [13]。 有效的国

家治理涉及“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三个问题，分别对应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

等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14]。 在单一制国家中，城市治理体系的制度背景框架被严格限定在了上

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需要寻求适合城市本体的治理体系内容。不少研究者都重视城市治理主体的

研究维度，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将城市治理主体等同于城市治理体系，但相对忽视了客体、方法和主

客体关系的研究。城市治理体系的运转逻辑应该是治理主体用一定方法去治理客体的逻辑，是谁来

治理、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三者的有机结合，此三者分别对应城市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方法。
主体论，即“谁来治理”。 治理不同于作为一种单向度活动的统治，治理强调的是多元主体的参

与和协同。 在城市治理中，政府、社会和公民是当然的治理主体。 城市治理必须实现公共部门、私人

部门、第三部门、普通公民的合作治理。鉴于目前我国城市治理体系仍在逐步完善这一现实，应树立

系统治理理念，并依法确立政府在城市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依法保障社会和公民在其中的参与

权，打破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应用各种有利于多元主体协同的技术，形成良性有序的政社协同和官

民共治，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客体论，即“治理什么”。城市治理的客体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客体是“城市问题”，也就是城市

运行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即“城市病”。这个维度的城市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

应急型的城市治理，但事关城市正常运转，十分重要。当前，城市治理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化

中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贫困、社会风险增多、公共服务不足、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另一类客体是“城市的使命”，即城市的长远发展目标及其道路问题。这个维度的城市治理则是在尊

重城市历史和现实基础上主动作为型的城市治理，事关城市品位和可持续发展。从当前我国的城市

发展来看，优化城市的生产、生活、生态布局，调整城市的空间、规模、产业结构等，前瞻性创建“明日

之城”是城市治理的当务之需。 当然，无论是城市问题的解决还是城市使命的确定，均要依法进行，
系统考虑问题关联性和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破除局部主义和治理碎片化，以制度创新、体制机制

改革和技术支撑保障治理绩效。
方法论，即“如何治理”。 城市治理方法是连接治理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桥梁，良好治理方法的前

提是对主客体关系的理性认知。 城市治理方法有方法形成和方法组合两个方面的内容。 因此，当前

我国城市治理在方法选择上应突出两个重点，一是根据依法治理理念，在制度、体制、机制的建设和

使用中，要严格依照国家和省域已有的法律和法规，同时依法，审慎、充分利用城市立法权（根据全

国人大2015年对《立法法》的修订情况，地方立法权会扩至所有设区的市），形成城市治理的法律方

法。二是根据系统治理理念和智慧治理理念，城市治理要系统整合制度、体制、机制、工具，系统实现

制度体制机制与工具手段的有机衔接，系统考虑各种治理方法的优劣，系统集成治理工具，实现治

理方法的智慧选择和有机组合。

五、城市治理能力建设

在中国政治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管城市工作”成为题

中之义，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城市领导能力是我国城市治理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对应城市治理体系的理论构成，基于城市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城市动员能力、城市管理能

力、城市发展能力和精细治理能力构成了城市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内容。
1.城市动员能力

城市动员能力主要基于主体协同的多方参与。 城市动员能力建设是城市治理主体自我动员和

动员其他治理要素参与治理的能力。在多元协同的城市治理格局中，城市动员能力建设的前提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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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治理主体有强大的能力，关键在于动员各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实现合作治理。
首先，一个强有力的城市政府是城市动员能力的基本保障。虽然随着公共行政由政府主导的管

理演变到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政府能力概念的使用也相应地让位于治理能力 [15]，但政府能力依然是

治理能力的最重要维度。 研究表明，在发展型国家中，强有力的政府及其政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动力[16]。 我国城市化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城市也依然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强大的政府能

力。政府能力是指政府依据自己的权力和权威，通过制定政策和组织动员，实施自己承担的职能，贯

彻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目标时所具有的能量。 [17]从政府职能角度界定政府能力是学界常用的方

式。 根据我国目前的不同层级的政府职能定位，城市政府能力主要包括政府管理能力、市场监管能

力、经济调控能力（在中央垄断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地方调控能力主要通过地方财政政策进行）、社

会治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交通治理能力、环境治理能力、风险应对能力等。
其次，有相当数量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在一些西方国家，

经过民营化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洗礼，企业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当然主体，是革新城市治理的重要

竞争性因子。 在中国，也有不少企业参与到城市运营的实践中，如万科、金茂、绿地等房企在近年来

都表明要从开发商转型成为“城市运营商”，并与不少城市政府开展了城市治理的实质性合作。企业

公民除了依法经营、依法纳税、提供就业和保护职工权益外，还要主动参与公益事业和社区建设等

城市治理活动以回馈社会，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再次，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和有现代公民精神的市民是城市动员必要的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因

为其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特征而在城市治理中发挥公益、高效和灵活的作用，是城市社会活力的重

要显示器，其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是城市治理的当然参与者。不但城市公共行

政人员要有乐善好施的公共行政精神 [18]，作为城市治理重要参与者的市民也应该有公民精神。 作为

城市的主人，市民就要有主人翁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这就是公民精神。它要求城市公民拥有理性、宽

容、责任、参与等公共精神，而这恰恰是治理协作的重要基础。有了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和具有公民

精神的市民作为社会资本，城市治理主体之间的治理网络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城市政府通过调

动城市社会网络来调配治理资源的能力就会得到大力增强。
最后，各主体的协同能力是城市动员能力有效发挥的必然要求。城市治理各主体各自的能力固

然非常重要，是城市动员能力的基础，但只有所有城市治理主体形成合力，强大的主体联合起来实

现1+1+1......>N的效果，才能使城市动员能力变为现实和发挥治理效用。 应摒弃城市治理中的单主

体孤立主义和治理权独占思维，建立城市治理协调机制，培养治理主体间的协作精神，提高治理主

体间协同能力，实现城市治理中的协同行动和协同增效。
2.城市管理能力

城市管理能力主要基于短期问题进行动态治标。 “城市问题”是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的问题基础， 对城市问题的应对和管理是城市治理的一项经常性工作， 是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城市管理能力既是传统城市管理理念下的核心能力，也是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此处

的城市管理能力是狭义上的，主要是指针对“城市病”对症施治的能力，是治理公共服务不足、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和治安恶化等城市日常运行中突出公共问题的能力。
加强城市管理能力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

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城市贫困、社会风险增多、公共服务不足、基础设施不足等“城市

病”，要坚持因症施治。在我国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语境中，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是

基础性工作。对此，还须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城市管理，不断提升

城市管理的法治化水平。 关键就突出的城市问题进行城市立法，在城市管理中依法行政。 二是要用

系统思维进行城市管理，提升管理的综合性。 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病”，既要对不同类别的城市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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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分类管控，也要进行系统治理，注重城市问题之间的关联性，拒绝“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孤

立思维，打破部门割据，进行综合治理。 三是要借助科学的管理工具，提高管理效率。 要充分发挥工

具理性，广泛借助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进行辅助管理，助力城市问题提前识别和城

市管理举措提前部署，实现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精准化和精明化。
3.城市发展能力

城市发展能力主要基于城市发展长期使命进行动态治本。城市发展既要基于城市的历史基因，
又要注重城市的未来愿景， 将昨日之城、 今日之城和明日之城的宏大历史视野贯穿城市治理实践

中，结合传承过去和面向未来，在城市更新中打造城市品位和城市性格。 城市发展能力主要由前瞻

能力和动态调整能力构成。一方面，城市发展首先要有长远眼光，在城市空间规划方面，要考虑未来

城市发展的边界，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者的超前优化布局；在城市系统要素调整方面，要考虑各

要素间的匹配度，在整体上实现空间、规模、产业三者的结构协调；在城市发展动力方面，要在充分

利用现有动力源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新的长效动力源，结合改革、科技、文化三个动力，打造可持续

发展的城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城市发展的眼光要对标全球同类标杆城市的发展思路，紧贴中国

国家的城市发展战略，体现城市自身的特色。 另一方面，城市发展要随着发展环境和城市要素的变

化而不断进行动态调整。虽然我们想要尽可能预测城市发展的未来，但很多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却

在不停地变化。 为了应对这种状况，除了要尽可能考虑可能发生的变化，还要建立城市发展影响因

素监测和变化预警机制，建立合理的动态调整机制，以便在始料未及的变化发生时，能及时修正发

展方向，有效应对发展风险。
4.精细治理能力

在城市治理中强调精细化，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能力。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拒绝经验化、粗放

式的管理模式，要求治理的理念、制度、手段和技术全面精细化。城市精细治理能力不仅要求制度供

给的完善、治理结构的系统化和治理体系功能耦合，还要求各个治理单元精确、高效、协作，实现卓

越管理。但本文在此所讲的城市的精细治理能力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的是城市治理中的科

学技术和有效方法。
城市精细治理能力首先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智慧城市建设。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

信息化正在从“数字城市”快速转向“智慧城市”。通俗地讲，智慧城市是通过物联网把实体城市与数

字城市连在一起，是数字城市的智能化和进化 [19]。 智慧城市的基础和表征是智能化，在智慧城市建

设中，政府治理的智能化、公共决策的智能化、公共服务的智能化、社会管理的智能化、市场监管的

智能化等等，能有效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也是城市精细治理能力的构成要素。
城市的精细治理能力还需要“循证治理”和“整体治理”完美结合，这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题中

之义。在城市精细治理中强调“循证治理”是对医学诊治思维中“循证决策”的借鉴，它强调城市治理

决策和行动要具有较为明确的“证据”，不能盲目进行。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进步为整体

上实现循证治理提供了基础[20][21][22]。 在智慧城市中，治理主体能准确、便捷、及时地找到并定位城市

问题所在的节点和“痛点”，实现“靶向治理”，这就是精细治理能力的鲜明体现。 城市的精细治理还

强调城市治理要素之间的整体协同，强调精细化与整体性的有机结合，实现“整体治理”。 整体治理

主要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主张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

向整合[23]。 整体治理是针对碎片化、条块分割治理的一次革命，有利于打破部门主义、区域主义的权

力割据和势力范围，实现政府各层级、各方面职能的有机协调，建立协同政府。智慧城市建设不仅能

够打通“数据孤岛”，解决“数据割据”，为“循证治理”提供完整的证据链条，还能够通过流程再造，在

推动城市问题的解决中从部门政府走向整体政府，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按照智慧城市建

设的愿景，城市精细治理能力培育的目标是在实现城市治理的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估等方面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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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可循、有数可依的基础上实现整体治理。
上述四种治理能力与城市治理体系的不同要素相对应，但它们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密切

关联的，共同构成了城市治理能力。

六、小结

在我国区域治理的重点逐步由乡村转到城市的过程中，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征程中，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寻找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建设的基本逻辑则是这一课题得以开展的理论基础。虽然治理本身是一个很现代的词汇，但我们还

是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本文以人本

治理、依法治理、系统治理和智慧治理等四大城市治理理念作为城市治理的体系构建的前提，将由

主体、客体和方法构成的城市治理体系视为城市治理能力的基础，将由城市动员能力、城市管理能

力、城市发展能力和精细治理能力构成的城市治理能力视为应对“城市病”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构建起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只有厘清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

设的基本逻辑，达成城市“善治”的目标才有其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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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Xia Zhiqiang / Tan Yi

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problems have sprung up in many cities. Thus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bilit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Due to the uniqueness of city governance, it is very necessary that we
searched for the basic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 -
nance capabilities takes urban governance concept as the guidance.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is the found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ca -
pabilities. And urban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r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to deal with the "city disease" an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city.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urban governance concept is mainly composed of humanistic gover -
nance conceptas the goal layer,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according the law, the system governance concept and the wisdom governance
concept as the method layer.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is made up of governance subject, governance object and governance method. Re -
spectively, the three elements deal with three problems: who to govern, govern what and how to govern.Accordingly, urban governance ca -
pabilities are consisted of the urban mobilization ability, urban management ability, urban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fine governance abili -
ty. Urban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eory of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meet the demand of the reality of urban
governance practices.

Keywords：Urban Governance; Concept of Urban Governance; Urban Governance System; Urban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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